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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价项目概况

新乡县民政局依据《河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》（豫政文

〔2014〕92号）、《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

办法》（豫民发〔2022〕4号）、《河南省民政厅等16部门关于印发

〈河南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办法〉的通知》和《新乡市

民政局 新乡市财政局关于提高2023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》等相

关规定，对新乡县翟坡镇、小冀镇、七里营镇、郎公庙镇、古固

寨镇、大召营镇、合河乡等八个乡镇中需要实施救助的家庭或个

人，按照各家各户的家庭条件和经济状况进行分类，共分为A+

类、A1类、A类、B类、C类五档，其补助标准分别为不低于455

元/月、308元/月、256元/月、228元/月、200元/月。具体流程为，

先由社区进行初审，再经街道审批，之后由县民政局汇总各街道

报送的数据，对于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，以社会化发放的形式按

月进行救助金发放，且在资金支付范围、支付标准、支付进度以

及支付依据等方面均严格遵循相关规定，做到合规合法，与预算

相符，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。

截至2023年12月31日，新乡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际发放

1,509.43万元，救助65236人。

根据《河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》（豫政文〔2014〕92号）、

《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》（豫民发

〔2022〕4号）、《新乡市民政局 新乡市财政局关于提高2023年最

低生活保障标准和《河南省民政厅等16部门关于印发〈河南省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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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办法〉的通知》的规定，在2023年对新

乡县翟坡镇、小冀镇、七里营镇、郎公庙镇、古固寨镇、大召营

镇、合河乡范围内的乡镇中，由乡镇初审、街道审批后，经新乡

县民政局汇总各乡镇所报送数据后，对符合条件的需要实施救助

的家庭或个人，根据各家各户不同的家庭条件和经济状况分为

A+类、A1类、A类、B类、C类五档，补助标准不少于455元/月、

308元/月、256元/月、228元/月、200元/月。由社区初审、街道审

批后，经区民政局汇总各街道所报送数据后，对符合条件的低保

对象，采取社会化发放形式，按月份进行发放。资金支付范围、

支付标准、支付进度、支付依据等均合规合法、与预算相符。

新乡县民政局和财政部门建立协同工作机制，强化全区低保

发放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实行专项管理，专款专用，科

学规范、公正公开；强化监督、依法进行。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

度，每月10日前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到需要实施救助的家庭或个

人的账户。截至2023年12月31日新乡县民政局共发放资金

1509.43万元。

二、评价原则与评价方法

本次评价主要基于《新乡县财政局 关于印发2024年县级财

政重点绩效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新财预〔2024〕17号）中的要求，

遵循科学规范、公开公正、绩效相关的评价原则，采用成本效益

分析法、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、公众评判法等方法，以资料核查、

访谈、满意度调查、实地调研为基础。对财政资金的决策、过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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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出和效益做出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

三、评价结论

（一）综合评价情况

截至2023年12月31日，新乡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际发放

1,509.43万元，救助65236人。项目实施保障了农村贫困人口基本

生活，提高了收入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。

（二）评价结论

根据既定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，经资料分析及现场核查，评

价小组对“2023年新乡县民政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”的决策、

过程、产出和效益进行了全面评价。评定该项目得分为92.49分，

绩效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救助对象收入核定、筛查手段单一

新乡县民政局筛查主要以新乡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

台为主要手段，该平台以申请人或申请家庭的社保情况和其名下

车房情况为筛查标准，对不同家庭的经济情况进行核查。但随着

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居民收入呈多元化，居民家庭收入伴随着较大

的隐秘性和复杂性，导致居民家庭收入核算难度较大，会影响核

查结果的真实性。

（二）长期绩效管理不到位

新乡县2023年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其中有336万元的预算资金

没有绩效目标表，无法核实具体产出数量、产出质量、产出时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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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产出指标。不符合《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民政厅 关于提前下

达2023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豫财社〔2022〕

165号）文件中“请你市（县）按照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（〈财

政部关于提前通知转移支付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豫

财预〔2010〕177号）要求，做好预算编制、指标安排等相关工

作。请按照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

见》的要求，完善绩效目标管理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

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”的规定。

五、改进建议

（一）确保动态管理机制长效运行

全面建立低保对象分类管理制度，定期检查与随机检查相结

合。通过查看档案资料、随机入户抽查受助对象、现场查看受助

人员名单与村内走访调查等方式，确保低保家庭的人口、收入、

财产状况发生变化后能够及时做出动态调整。逐步形成受助对象

有进有出、补助水平有升有降的动态管理机制，切实做到“应保

尽保，应退尽退”。

（二）加强绩效管理水平

加强绩效管理意识，提升绩效管理水平，根据《河南省财政

厅 河南省民政厅 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

预算的通知》（豫财社〔2022〕165号）文件，做好预算编制、指

标安排工作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的意见》要求，完善绩效目标管理。项目预算资金下达时，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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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本县实际情况，设置及时、科学、合理地制定项目绩效目标表，

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开展重点项目的绩效自评工作，

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。


